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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 世 記 第 三 講  
 

太古時期 – 人的犯罪 
 
引言: 這一講所要討論的事, 其悲哀悽慘, 在聖經所有的故事中, 都沒有比這個故事更甚. 在創世記頭
兩章中, 我們很欣然的看到人類兩位始祖的聖潔與快樂, 神的仁慈與恩寵, 全體受造之物的平安與佳美, 
這一切都是好的. 但是現在, 景況卻改變了. 我們現在看到了始祖的罪惡和痛苦, 神對他們的憤怒和咒
詛, 受造之物的安寧被攪擾了, 他們的美麗被玷污和污染了. 我們不應以這個記載當作一則談說的故事
而已; 其實所有的人都與這個記載有密切的關係, 正如羅5:12所說的: “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, 死
又是從罪來的,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,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”.  
 
人犯罪的原因(創3:1-6) 
(壹) 蛇的試探(創3:1-5) 

(甲) 我們已經討論過(看第二講講義), 伊甸園裏兩種特別的樹, 象徵著兩大宗教原理, 即”生命樹”
是象徵生命的原則, 而”分別善惡的樹”是象徵試驗的原則. 在這裏我們又發現了所象徵的兩
大原則, 即由蛇所象徵的是試探與犯罪的原則, 而由於人類身體歸回塵土所象徵的是死亡的
原則.  

(乙) 創世記第3章一開始就說到”蛇”: “耶和華神所造的,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” (創3:1). 
在創世記裏沒有一處說到那試探人的, 名叫魔鬼或撒但, 但是在這裏, 我們決不能只看牠是一
條蛇而已, 因為這事件決不是單單一個無理性的動物所能造成的. 指定這條蛇就是魔鬼的經
文, 有約8:441; 林後11:3; 啟12:9; 20:2. 那惡者為要達到他破壞的目的, 就利用了那蛇的特性, 就
是”狡猾”. 這個字是”奸詐”或”聰明”的意思.  

(丙) 在上一講所討論的”工作之約”, 包括試驗的原則與試探的原則. 從神的眼光來看就是試驗, 或
說試驗人, 因神不能夠以惡來試探任何人(參雅1:13); 但從撒但的眼光來看就是試探人.從神
的眼光來看, 亞當與夏娃所經歷的就是試驗, 目的乃是要把人的品格帶到一種堅定的地步. 就
是沒有魔鬼, 在人未吃生命樹果子以前, 人需要經過一段受試驗的時期. 另一方面從撒但的觀
點來看, 自始至終, 他是故意引誘人類犯罪的. 聖經中說撒但從起初就犯罪(參約壹3:8), 成為
撒謊之人的父(參約8:44). 罪在宇宙中的來源, 當然是不可解釋的迷, 但罪在人類中的起源, 聖
經卻清楚地告訴我們, 是我們的始祖受撒但的試探而來的(參羅5:12).  

(丁) 亞當是人類正式的代表者; 要想叫全人類犯罪, 就必須把亞當牽涉到罪中. 然而撒但卻很聰明
地接近夏娃而不接近亞當, 理由或許是禁止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之命令, 是直接給亞當, 而夏
娃是間接從亞當得知這個吩咐的, 因我們應當知道神給亞當這個吩咐是在夏娃被造之前(參創
2:16-18). 使徒保羅在提前2:14說到, 亞當沒有被引誘, 是夏娃受了引誘的; 但亞當吃了禁果, 
卻明明知道他是做了錯事. 正如保羅所說的, 魔鬼在迷惑夏娃上成功了, 以致她被說服, 吃了
禁果. 從道德的觀點來看, 亞當的罪是更甚於夏娃的罪; 然而經過夏娃的引誘, 亞當被試探而
犯罪.  

(戊) 撒但試探夏娃經過兩個步驟; 第一個步, 撒但首先讓夏娃生懷疑的心, 第二個步, 那試探人的
就用純粹的謊言來引誘她犯罪.  
(1) 首先, 撒但對夏娃說: “神豈是真說: ‘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?’ “(創3:1); 當然

神沒有說. 神只是禁止他們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; 事實上, 神說: “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, 
你可以隨意吃;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, 你不可吃,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”(創2:16-18). 
這樣, 在撒但所暗示當中, 僅僅有一點點是真的. 但是牠把神所禁止的那部份言過其實了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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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這就達到了撒但叫人對於神的善良與恩賜起疑心的目的了. 撒但在這裏所暗示的是說, 
神對待亞當和夏娃太嚴厲了.  

(2) 撒但的這種暗示也是想在夏娃心裏生起疑惑的心: “神豈是真說…?”. 這個開頭的問題, 目
的是叫夏娃對神關於分別善惡樹之啟示的真實性發生懷疑, 這正好像是說: “你怎能知道
神真說了這個話呢?” 撒但是原初頭一個說謊話的, 他明明知道, 用聰明的方法說出了半真
理是最有效的謊言, 因完全虛偽的事情, 比狡猾地真假滲半的事容易被人分辨為虛偽的. 
一種狡猾的半真理, 實在是魔鬼的謊言. 夏娃對撒但的回答, 是遠超過了神實際所啟示的. 
她加上了神所未吩咐的”也不可摸”幾個字. 在神所說的話語上, 作此種加添, 夏娃似乎是
開始接受魔鬼的意見, 說神真是太嚴厲了. 我們知道在神的話語上有所加添與消減, 或疑
惑神的話和真理, 都是不對的.  

(3) 試探進入第二階段, 就是謊言; 那試探人的公然地拒絕了神所說的真理. 神曾說: “你們吃
的日子必定死”(創2:17), 但魔鬼卻公然地拒絕說: “你們不一定死” (創3:4); 這裏是一個直
接地與神的話發生正面的衝突. 緊接著這項否認之後, 撒但就把神的動機曲解了. 撒但對
夏娃欺騙說: “因為神知道,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,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” (創3:5). 
這是一種雙重的計謀, 一方面要使人覺得, 神沒有把最好的賜給人, 不願給人平等的地位, 
另一方面要使人懷疑神的話, 唆使人在神和撒但之間作一個決定, 要相信誰的話. 撒但假
裝朋友, 勸告夏娃, 好像是為著他們的利益著想. 人因此就中了魔鬼的詭計, 違背了神的
禁令, 懷疑了神的信實.  

(貳) 女人的貪慾與亞當的不順服(創3:6) 
(甲) 撒但試探夏娃的工作已經成功; 所留下的就是夏娃去考慮是否吃這禁果, 撒但已經為夏娃吃

這禁果預備好了道路. 現在夏娃聽了魔鬼的話之後, 就採取了行動, 先去”看”這個果子, 然後
考慮到的是這果子好作食物, 也悅人眼目, 也很可喜愛, 能使人有智慧. 我們在第一講已說過, 
魔鬼是從三方面來攻擊人(參創3:6; 又參約壹2:16): (i)”好作食物”,即“肉體的情慾”; (ii)”悅人
的眼目”, 即“眼目的情慾”; 及(iii) “是可喜愛的, 能使人有智慧”, 即“今生的驕傲”. 在今日, 魔
鬼也常常從這三方面來攻擊我們.  

(乙) 夏娃上了當, 她就摘下果子來吃了; 不但自己吃了, 又給亞當. 亞當雖然知道神命令他說: “你
不可吃” (創2:17), 他卻沒有拒絕, 也吃了. 亞當自願接受, 他是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事的(參創
3:6; 又參提前2:14).  

 
人犯罪的結果(創3:7-24) 
(壹) 自覺羞愧(創3:7) 

(甲) 創3:7記載說: “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,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,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, 為
自己編作裙子”. 亞當和夏娃的犯罪, 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意識; 他們以前無罪的情態, 立刻被有
罪感取而代之. 他們在犯罪以前, 沒有感覺到赤身露體, 也沒有任何理由為此感到羞愧(參創
2:25). 但是當他們一犯罪得罪神的時候, 他們就立刻感覺到自己有罪, 他們覺得自己赤身露體, 
這是一種象徵. 他們馬上就為自己預備衣服, 用無花果樹的葉子編作裙子, 來遮掩自己的羞
恥.  

(乙) 亞當和夏娃用無花果樹葉子所作的衣服是不妥當的, 因為神後來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(參創
3:21). 這給我們看出, 一切人為的宗教, 在實際上都不過是人用無花果樹的葉子所編的裙子, 
來遮蓋自己的罪惡. 惟獨真實的, 神所賜給的救贖宗教, 藉著一位中保的流血(參來9:11-15), 
才真能夠以公義為袍給人穿上.  

(貳) 面對神的責問(創3:8-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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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甲) 亞當與夏娃犯罪的另一個結果, 就是與神遠離. 創3:8說: “天起了涼風, 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. 
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, 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, 躲避耶和華神的面”. 由此可見, 在人墮落
之前, 人與神是有親密的交通的, 所以當亞當和夏娃聽見神的聲音的時候, 他們是知道的, 而
且是會辨認的. 但現在他們犯了罪, 在他們與神之間, 就有了一個屬靈的障礙. 在他們的意識
中, 他們有這個感覺, 所以當他們在園中再次聽到神的聲音時, 他們馬上就想躲避神, 說”我在
園中聽見你的聲音, 我就害怕, 因為我赤身露體” (創3:10). 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, 那就是因
犯罪而產生的結果, 並不須要一段長的時間, 因為當他們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之後, 在他們
的心中就馬上起了這個變化. 亞當犯罪後雖想逃避神, 但神卻仍呼喊他, 問他說: “你在那裏?” 
(創3:9).  

(乙) 罪的另一個特性, 那就是亞當和夏娃為他們所作的, 企圖逃避責任. 雖然他們的良心是在責備
他們, 但他們卻都不願意接受這個罪責, 承認自己做錯了這事, 反而彼此推卸責任. 亞當首先
把這個責任推給夏娃, 說: “你所賜給我, 與我同居的女人, 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, 我就吃了” 
(創3:12). 實際上, 亞當並沒有被夏娃強迫而去犯罪; 亞當所作的, 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志, 
因他並沒有像夏娃那樣受到誘惑與欺騙(參提前2:14); 他是睜開兩個眼睛去犯罪的, 清清楚楚
知道他是在悖逆神, 如今他卻想把罪責歸給夏娃, 甚至要歸給神. 夏娃也想推卻責任, 說: “…
那蛇引誘我, 我就吃了” (創3:13). 這雖然是真的, 但這不能把罪責從夏娃身上除掉. 究竟蛇並
沒有強迫夏娃去吃這果子, 是她自己去作的決定(參創3:6).  

(丙) 凡犯了罪而推卸責任的, 這是司空見慣的事. 也有很多人自己犯了罪, 反而用了種種辦法, 把
責任推到神身上. 還有些人為他們自己作了犯罪的決定之後, 卻將責任歸給撒但, 魔鬼. 還有
很多人把犯罪的責任歸給環境, 或其他的因素. 當然, 魔鬼與人的犯罪是有關連的, 那是真的; 
環境也是人犯罪的因素, 那是不錯的. 但人是有自由意志的, 他有選擇權, 所以在道德方面來
說, 他對於自己所作的事要負責任. 在他心靈的深處感覺到他在神面前有罪, 但是他厭惡這種
思想, 所以用種種方法來壓制它.  

(參) 面對神的審判(創3:14-24): 在這一段, 我們要看到神在蛇, 夏娃, 與亞當身上所宣佈的審判. 神的屬
性要求罪惡必受刑罰; 因神在祂的本性上是公義的. 神是全能的神, 但有一件事連神自己都不能作, 
就是, 神”不能背乎自己” (提後2:14). 如果神容許罪不受刑罰, 那麼祂就是背乎自己. 神既然不能背
乎自己, 那麼神就不可能不讓罪受到刑罰. 神在屬性上是公義的; 祂公義的屬性要求罪必須受到公
正的刑罰, 正如罪所應受的刑罰.  
(甲) 蛇的審判(創3:14-15) 

(1) 神在蛇身上宣佈審判; 蛇雖然不是一個道德上的責任者, 它只不過是撒但所用的一個工具, 
可是咒詛仍然臨到蛇身上. 一切受造之物, 包括蛇在內, 都是為了人類的益處而造的; 當
某一個受造之物, 作了危害人類的工具時, 就必要受神的審判.  

(2) 神給蛇的審判是“你必用肚子行走, 終身吃土” (創3:14). 在一切受造之物中, 蛇是比較最接
近地面的. 有些好譏誚的人就提出了這個問題說, 在人犯罪以前, 蛇是不是有腿有腳, 以
後因受刑罰而被削掉. 聖經裏並沒有暗示這種說法, 我們也不能夠設想在人犯罪以前, 蛇
是直立的. 但我們只能說, 蛇的接近地面乃是現在所受的刑罰.  

(3) 創3:15記載說: “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;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. 女人的
後裔要傷你的頭, 你要傷他的腳根”.  這是贖罪的頭一個應許, 而且也是聖經中最偉大的章
節之一. 注意神的這一句話, 包含著對撒但的判決的宣佈, 也是救贖人類的應許. 本節經
文給了我們一個有關世界未來歷史的簡短宣佈; 這裏宣佈了兩個敵對勢力之間的永遠衝
突, 即撒但的後裔與女人的後裔. 在這二者的背後, 就是撒但與神的衝突. 這衝突的結局, 
是有兩方面的: (i)女人的後裔要受傷; (ii)蛇的後裔要受到完全的擊敗與毀滅. 這些話是神
在很久以前宣佈的, 經過了許多世紀而到各各他, 又從各各他而到審判大日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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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聖經教訓我們罪惡是真實的, 從罪惡裏得救贖, 完全包含在女人的後裔與蛇的後裔為仇上. 
這個仇恨要繼續, 一直經過歷史的行程, 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達到最高峰(參太27:33; 可
15:22; 約19:17). 在那裏耶穌基督, 女人的後裔打碎了蛇的頭, 祂自己也受了嚴重的損傷
(即被釘在十字架上). 基督的受苦與死亡, 乃是為了滿足神的公義, 同時基督的受苦與死
亡, 也形成了創3:15所說的最高峰.  

(乙) 夏娃的審判(創3:16): 對夏娃來說, 刑罰包括痛苦與生產之苦, 又被丈夫制服, 受丈夫的管轄. 
在對夏娃所宣佈的審判中, 暗示著恩典. 這暗示著雖然女人要受痛苦, 但是人類的繁殖仍然是
可能的; 這也照樣暗示人類要繼續生存, 直等到女人的後裔來到, 他要打碎蛇的頭.  

(丙) 亞當的審判(創3:17-19) 
(1) 創3:17: “你既聽從妻子的話, 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”, 似乎在暗示, 亞當在

夏娃吃了禁果之後, 他可以拒絕不吃. 夏娃並不是人類盟約上的元首, 因此她所犯的罪並
不能把全人類陷在罪中. 我們如果去幻想, 假如亞當在夏娃吃了禁果時, 他拒絕不吃, 將
有何事發生, 這當然是一種無稽之談. 但無論如何, 我們從創3:17中所能看到的, 甚至在夏
娃已經犯罪之後, 亞當可以, 而且應當不犯罪悖逆神.  

(2) 地受了咒詛是因為人犯了罪, 因此人要”汗流滿面, 才得糊口” (創3:19). 人活在世界上, 就
是為了生存而掙扎. 這個咒詛並不是人類能力的減低, 乃是在自然界的變遷. 地並不像從
前那樣多產, 人要汗流滿面, 才有東西吃. 本來工作的本身並不是咒詛, 乃是神的祝福與
恩賜, 正如創2:15所表明的; 但如今因為人犯罪受了刑罰, 對於工作一變而為害人的勞苦; 
從這時起工作將是勞苦的, 困難的掙扎以求生存. 自然界已經成為人的仇敵, 只不過是給
他一點點生存上所必須的東西, 結局自然終必勝利, 人要死亡, 他的身體要歸土, 因他本
是從土而出的.  

(丁) 神把亞當夏娃趕出伊甸園(創3:20-24) 
(1) “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, 因為他是眾生之母” (創3:20). 夏娃的意思是”生命”; 亞當給他

妻子起名為夏娃即”生命”, 就證明了他對神所預備的救恩與應許有信心, 又藉著這個信心, 
人才能最終得到高尚的生命. 正如死是從罪來的, 所以生命是借著完成有關女人後裔的應
許而得來的.  

(2) “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, 給他們穿” (創3:21). 亞當和夏娃用無花果樹的
葉子所作成的裙子, 並不是妥當的辦法, 因此神就用動物的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上. 有 許
多聖經學者主張, 這節經文是在暗示獻祭制度的起源, 因用皮子作衣服, 當然包含著動物
的流血. 獻祭的制度可能是神在這個時候設立的, 然而聖經上並沒有這樣說.  

(3) 亞當與夏娃既然違背神而墮落在罪中, 所以他們就不能繼續住在伊甸園裏, 因為在伊甸園
中, 他們有可能接近生命樹, 因此他們必要被趕出樂園. 創3:22說到神對人犯罪的態度; 這
節的話並不是對亞當與夏娃說的, 而是神對祂自己說的: “耶和華神說: ‘那人已經與我們
相似…’ ”, 在這裏又暗示著三位一體的道理, 這真理在以後的經文中有更充份的啟示. 人
由於吃了禁果, 他就知道善惡; 但他所得到的是有關善惡的錯誤知識. 神是憑著絕對愛善, 
絕對恨惡而知道善惡, 但是人是憑藉著實際經驗惡而知道善惡, 於是他自己成為惡. 因此, 
若不是人得到神特別的恩典, 他就要恨惡良善, 喜愛罪惡了.  

(4) 我們回想, 撒但已經應許了夏娃”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” (創3:5), 可以說這件事情竟得到
應驗. 然而這種知道善惡是有何等可怕與悲劇的意義! 人在知道善惡的這件事實上已經像
神, 但在他對善惡的態度上, 已經完全不像神. 因此人必須從生命樹隔開, 這生命樹就是
在伊甸園當中; 人已喪失吃這棵樹的果子的權利. 要記得這顆樹代表生命的原理, 最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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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或永遠的生命. 如果人沒有犯罪, 到了時候他就要得到吃這生命樹果子的權利; 到那
時他就要永不死亡.  

 “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, 耕種他所自出之土” (創3:23). 這裏所說的”打發”二字, 在
希伯來文的原意是”逐出”. 人從美麗的伊甸園中被逐出, 在困苦艱難的世界中, 維持自己
的生活,  困此他的

(5)

生活將要是為生存而掙扎的生活. “於是把他趕出去了…” (創3:24上), 這

(6)
娃接近生命樹, 免得他們吃生命樹上的

果子, 神就在他們與樂園之間, 設立了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, 要把守生命樹的道

殺亞伯: 家庭裏的紛爭

裏希伯來文所用的字眼是非常強硬的, 意思不僅是神吩咐亞當夏娃要離開伊甸園, 乃是把
他們驅逐出去.  

 亞當與夏娃的原始情況, 與他們被逐出境之間, 是何等大的對比; 從前他們與神有交通, 
現在他們被神趕出了伊甸樂園. 為了防備亞當與夏

路. 基路伯代表耶和華的臨在, 與神聖不可侵犯.  
 
該隱 (創4:1-24): 創世記第四章記載人類的雙重發展, 就是該隱與亞伯, 惡人與義

候起, 在這世上就有兩種人, 就是魔鬼的兒女與神的兒
女.  
(壹) 該隱

(甲)

亞伯

(乙)  

個吩咐的, 但並沒有記錄可查. 在這裏所描述的, 或許是, 或許不是向神頭
在該隱與亞伯的生活中, 頭一次向神獻祭; 很可能他們

(貳) 耶和
(甲)

, 比該隱所獻的更美”, 那就是

(乙)

所想像的, 那就是說, 
, 我們願意用什麼方法去拜神都可以. 相反的, 如果我們有敬虔

(參) 該隱
(甲) ). 

物, 對他來說, 乃是一個警告, 引導他悔改. 然而, 事情正相反; 這件事卻使他

人, 蛇的後裔與女人的後裔. 從該隱與亞伯的時

和亞伯兩兄弟獻供物給神(創4:1-4上) 
 亞當與夏娃被逐出樂園之後, 夏娃生一個兒子, 就給他起名叫”該隱”, 該隱這個名字的意思
是”製造”, “打出來的器皿”, 或“鐵匠”的意思. 夏娃又說: “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” (創4:1), 
這樣就叫她想起, 她是從耶和華”得了”這個兒子. 我們不知道是否夏娃想到這個兒子是要打
碎蛇的頭的那一個; 但很清楚的, 她認為該隱的出生, 乃是神信實的證據. 其次我們看到
的出生; “亞伯”這個名字的意思是”呼吸”, “蒸汽”, 或”兒子”等意思. 聖經沒有提到該隱與亞伯
的兒童時期, 聖經只是記載他們的不同職業; “亞伯是牧羊的, 該隱是耕地的” (創4:2).  
 “有一日, 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. 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, 和羊的脂油獻上”
(創4:3-4上). 聖經並沒有記載神吩咐他們給自己獻祭, 這一點我們應當注意. 在某一個時候, 
神一定是有這樣一
一次的獻祭. 但無論如何, 這不一定是
以前已經獻過祭.  
華只接納了亞伯的供物(創4:4下-5上) 
 在該隱的祭物中有”地裏的出產”, 那就是他農產物的一部分. 另一方面, 亞伯的祭物是他”羊
群中頭生的, 和羊的脂油”. 該隱只是將他地裏出產的一部分獻給神; 亞伯卻將他所有物中最
美好的拿來獻給神. 這似乎說明該隱的獻祭, 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, 而亞伯的獻祭乃是出於一
種真實敬拜神的態度. 來11:4告訴我們: “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
說, 亞伯對神和神救贖的應許上, 有真實的信心; 而該隱缺乏這種信心. 由此可見, 在僅僅屬
形式的宗教崇拜, 與真實的宗教崇拜之間, 有著顯著的區分.  
 “耶和華看中亞伯和他的供物” (創4:4下); 神不僅是”看中亞伯的祭物”, 乃是”看中亞伯和他的
供物”. 聖經又說: “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” (創4:5上), 即不是”看不中該隱的供物”, 乃
是”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”. 這種說法指明了這區分不僅僅在於供物, 乃首先在於獻供物的
人. 崇拜者的態度, 決定了神對人崇拜的反應. 但這當然不能暗示一些人
如果我們有敬虔和信心的態度
和信心的態度, 我們就必須注意到神在聖經中所指定的方法去敬拜神.  
謀殺親兄弟亞伯(創4:5下-8) 
 接著, 我們看到該隱對神拒絕他的供物所有的反應: “該隱就大大的發怒, 變了臉色” (創4:5下
神拒絕該隱的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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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大發怒. 該隱在他所犯不適當崇拜的罪上, 又加上向神發怒, 抵擋神的新罪. 在這裏表顯出
該隱的真性格.  
 耶和華對該隱說: “你為什麼發怒呢? 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? 你若行得好, 豈不蒙悅納? 你若行
得不好, 罪就伏在門前; 他必戀慕你, 你卻要制伏他” (創4:6-7). 當該隱發怒的時候, 他就變了
臉色. 神接著問該隱為什麼發怒變了臉色, 而提醒他的罪. 假如該隱停下來, 思想他發怒和變
了臉色的原

(乙)

因是什麼, 他必會覺得自己是錯誤的, 他必悔改, 求神赦免. 該隱更不應當向神發

(丙)
 

打”; 擊打的結果呢? 就是亞伯的死. 頭一個生到這世上來的人, 
該隱是蛇的後裔, 而亞伯是女人的後裔. 這兩個弟兄, 一個屬於

(肆) 神追
(甲)

他自己的罪孽. 當神定亞當與夏娃罪

(乙)

的審判, 神的刑罰. 根據現代流行的看法, 罪不需要受刑罰; 唯一所需要的就是該隱

(丙)

部分; 第一, 他必從這

(丁)  

的刑罰, 並沒有關心到他所犯

(戊)

某種事件(event). “於是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, 去住在

(伍) 該隱

怒, 反應當為自己的罪責備自己. 如果他行得好, 他必蒙神悅納; 如果他行得不好, 原因就是
他犯了罪.  
 該隱的罪很快地就導致兇殺; 神接納了亞伯和他的供物, 這就存在該隱的心中, 他對這事就反
復思想. 這事就令他仇恨他自己的兄弟亞伯, 因為亞伯的行為是義的, 該隱自己的行為是惡的.
“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, 二人正在田間. 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, 把他殺了” (創4:8). 這裏所
說的”起來”意思是”攻擊”或”擊
就殺了第二個人. 現在就清楚
撒但的國, 一個屬於神的國.  
討該隱殺亞伯之罪(創4:9-16) 
 “耶和華對該隱說: ‘你兄弟亞伯在那裏?’ 他說: ‘我不知道. 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麼?’ “(創4:9). 
當然神知道亞伯在那裏, 神問這個問題, 並不是因為神不知道, 乃是神對付該隱的一種方法. 
神知道亞伯在那裏, 但是該隱必須面對他的責任, 並看見
的時候, 他們雖然企圖要推卸責任, 但他們的態度仍然是謙卑的, 而該隱卻是不同, 他不但不
承認他的責任, 他還對神表現出傲慢與不虔敬的態度.  
 “耶和華說: ‘你作了什麼事呢? 你兄弟的血, 有聲音從地裏向我哀告” “(創4:10). “你作了什麼
事呢?”這個問題暗示著該隱行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; 然後神直接定該隱殺人的罪說: “你兄弟
的血, 有聲音從地裏向我哀告” (創4:10), 意思是說神所定的道德秩序受到了干擾，所以該隱必
須受到神
改變他的態度, 再有一個更好的人格就可以. 但根據聖經, 罪乃是道德秩序的擾亂, 所以需要
受刑罰.  
 “地開了口, 從你手裏接受你兄弟的血. 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” (創4:11). 這是聖經中第三個
咒詛; 在此以前蛇受了咒詛(參創3:14), 地因人的罪受了咒詛(參創3:17). 現在有該隱(人類的一
員)受到神的咒詛, 證明了神是非常憎惡罪惡的. 該隱所受的咒詛包括兩
地受咒詛, 那就是要受耕種之苦, 因這地為亞伯的血所染: “你種地, 地不再給你效力” (創4:12
上). 第二, 就是他要在地上飄流: “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” (創4:12下).  
 “該隱對耶和華說: ‘我的刑罰太重, 過於我所能當的. 你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, 以致不見你面;
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, 凡遇見我的必殺我’ “(創4:13-14). 在該隱的這一段話中讓我們看到, 該
隱絲毫沒有表現出他為罪感到真正的憂傷; 他只是關心到他罪
的罪. 該隱並沒有為他所犯的罪感到憂傷; 他所以憂傷只是因為他要為他所犯的罪受苦. 在這
一方面, 該隱顯示了人類歷史當中, 不肯悔改的罪人的實態.  
 “耶和華對他說: ‘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’. 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, 免得人遇見他就殺
他” (創4:15).  “記號”希伯來文的直譯是”標記”. 這”標記”到底是什麼, 我們不知道. 所譯”標
記”二字的意思, 並不是一個”記號”, 乃是
伊甸東邊挪得之地” (創4:16). 該隱離開了耶和華的面, 因凡拒絕神恩典的罪人, 也都是這樣離
棄神, 在他們的罪中, 使自己的心剛硬.  
的後代(創4:17-2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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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甲)

不同的家譜, 其次序的先後是有教訓意味的; 因這是

的家譜之

(乙)
立的婚姻制(參創2:24). 多妻制的罪惡, 是從拉麥的時候開始的.  

(丁)

該隱的人, 
要遭耶和華的報復七倍; 但拉麥卻藐視神的保護. 他是一個自己能夠獨立自主的人, 他不需要

靠神, 求神的幫助, 他還極端的自恃, 不是七倍, 乃是七十七倍. 拉麥的言詞是

 
亞當

 創4:17記載說: “該隱與妻子同房”; 我們相信該隱的妻子必是亞當的女兒之一. 他們生了一個
兒子, 給他起名叫以諾. 以諾生以拿, 以拿生米戶雅利, 米戶雅利生瑪土撒利, 瑪土撒利生拉
麥.  拉麥娶了兩個妻, 一個名叫亞大, 一個名叫洗拉.  亞大生雅八和他的兄弟猶八; 洗拉生了
土八該隱和他的妹子拿瑪. 這裏所列舉的
整理創世記這卷書的原則之一, 就是在要敘述許多家譜的時候, 都是先將其他一切家系記完
了, 最後才把那一個成就神的目的的主要家系加以敘述, 例如在這裏先記錄了該隱
後, 才記載神所揀選的塞特這一家系了.  
 到了亞當六世孫拉麥的時候, 我們注意到”拉麥取了兩個妻” (創4:19), 如此大膽的改變了神在
創造人類時, 所設

(丙) 後來該隱在挪得之地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, 便建造了一座城, 就按著他兒子的名字叫那城為
以諾. 這座城的建造是文明進化到一個新階段的標識. 而在拉麥這個家庭中, 藝術和工藝的發
明也非常興盛.  
 創4:23-24論到拉麥對他兩個妻子所發表的言論或詩歌, 通常稱為”拉麥的劍歌”, 大概那時拉
麥在他的手中, 握著一把他具有發明天才的兒子, 土八該隱所製造出來的新武器(參創4:22). 
當拉麥想到這武器的功用時, 他就對他的妻子們發表言論. 這首邪惡的詩歌, 在創4:24達到最
高潮; 在那裏拉麥將一切敬畏神的心拋棄無遺. 他回想到神應許要保護該隱, 凡殺

神. 他不但不依
極其傲慢, 驕傲與目中無神的抗拒. 這首仇恨報復之歌, 純粹是無神的人本主義.  

生塞特(創4:25-26) 
創5:5告訴我們, 亞當一百三十歲的時候生塞特. 塞特這個名字意思是”(壹) 安排”或”代替”; 夏娃叫她第

(貳) 

候, 人開始求告耶和華的名. 
這並不是說相信耶和華, 神救贖的恩約是首先在以挪士的時候才開始的; 那只是說對耶和華正式

三個兒子塞特, 因為正如她所說的, 神已經委派他為她的後裔, 來代替該隱所殺的亞伯. 夏娃在她
第三個兒子的出生上, 看見神恩惠的安排; 她或許盼望這第三個兒子就是將要毀滅蛇的, 神所應許
的後裔. 果然, 就是從塞特的後代生出了所應許的後裔(參路3:23-38).  
“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, 起名叫以挪士. 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” (創4:26). 以挪士這個名子就
是”軟弱”或”脆弱”的意思. 無疑的, 塞特見到人類脆弱的事實, 所以他才給兒子起名叫以挪士. 這
種對人類軟弱的看法, 並不是因悲觀和失望的結果, 乃是出於信心的結果. 人知道自己軟弱才會知
道更加轉向神, 又在困難的時候求神幫助. 所以, 在以挪士出生的時

的公眾崇拜是在那時候開始的. 信仰耶和華的宗教, 在亞當和夏娃時已經開始了. 到了第三代, 大
約在以挪士出生的時候, 才有正規的, 公眾的聚集來敬拜耶和華.  

 
亞當的後代(創5:1-32): 創世記第5章是從創造世界到洪水時代, 這一遠古時期僅有的現存的真實故事. 

地被 ), 
有很
(壹)

因為主耶穌基督是舊約律法的總結(參羅10:4), 也是舊約家譜的終了. 在這一段所記載的家譜, 可以扼要
插入於我們救主的譜系中(參路3:36-38), 對於表明基督就是那位所應許的”女人的後裔” (參創3:15
大的用處.  

 在創5:1下-2我們看到神創造人的簡單重述; 有些批評家曾問說, 為什麼在這裏又重新提到人的創
造呢? 這是有充分理由的, 目的是要提醒讀者, 叫他們知道人是神造的, 人並不是自己生出來的, 
也不是進化而來的. 人是按照神的形像造出來的(並不是像今日那樣受到罪的敗壞), 神造人是造男
造女(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神所設立的, 為的是要蕃衍人類), 在人受造時, 有神的祝福臨到他(在
此以前並沒有因罪而受的咒詛). 如果我們的始祖遵守了神的約(行為之約, 看第二講講義), 而沒有
破壞了神的約; 如果他們順服了神, 而沒有依從了蛇的試探, 那麼人類的整個歷史將要何等不同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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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督 教 華 府 中 國 教 會 國 語 成 人 主 日 學  創 世 記 講 義   

(貳) , 

 

就不難相信, 初世紀的人們是要活到幾百歲的. 罪的確帶來了死亡, 但罪並沒有立刻

真實的, 是我們可以接受

(參) 以諾
事實
(甲)

亞身上(參創6:9), 一次用在利未的

(乙)

見死; 人也找不著他, 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” (來11:5). 舊約聖經告訴我

(肆)

那一年. 瑪土撒拉的兒子拉麥, 是挪亞
的父親. 在挪亞出生的時候, 聖經論到拉麥有一句話記載說: “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
勞苦, 安慰我們. (這操作勞苦是因為耶和華咒詛地)” (創5:29). 這句話表現了咒詛的深刻意義, 論
到罪的煩惱, 或許是人們期待解脫與安舒, 不久即將來到.  

 在創世記第5章中, 我們看到有關洪水以前時代列祖的記載. 所記載的這些人年歲如下: 亞當930歲
塞特912歲, 以挪士905歲, 該南910歲, 瑪勒列895歲, 雅列962歲, 以諾365歲, 瑪土撒拉969歲, 拉麥
777歲, 挪亞950歲; 人平均壽命是857歲. 如果我們不計算被神提取身體未見朽壞的以諾, 人平均的
壽命是912歲. 那麼, 論到洪水以前列祖的高齡, 我們將怎樣解說呢? 對一位不信的人, 他們以為人
類是不能活到這麼大年紀的, 他們這種推測究竟是根據什麼呢? 明顯地, 他們以為人絕對不能活到
900多歲, 因為今日的人並沒有活到那麼大的年紀; 這純屬也是揣測, 因今天所發生的事(例如空氣
與環境污染等等), 不一定就和人類歷史初期數千年前所發生的事是一樣的. 再者, 在古代人類的
長壽中, 可能包含著一些因素(例如有較健全的DNA), 而這些因素在今日已不復存在. 我們已討論
過, 死是犯罪的結果(參羅5:12); 如果罪沒有進入世界, 人就根本不會死. 所以, 不但死是罪的結果,
一切肉身上的殘缺與弱點, 也都是從罪來的結果. 當我們想到人被造乃是要享受一個長遠的生命
的時候, 我們
把人的壽命, 減縮到現今這個程度. 人肉身方面的活力, 雖然不如墮落前那樣的強壯, 但仍然有一
長時期繼續強壯下去. 因此, 關於洪水以前人們的長壽, 在歷史方面乃是
並相信的.  

在他65歲時生了兒子瑪土撒拉, 這在當時看來, 生兒子還算是最早的. 但是關於以諾他有兩件
最為顯著: (i)以諾與神同行; (ii)以諾是兩個未見死的人當中之一.  
 創5:24記載說: “以諾與神同行”( 又看創5:22), 這句話明顯是很重要的一個記載. “與神同行”在
舊約聖經中僅僅用了四次, 兩次用在以諾身上, 一次用在挪
祭司身上(參瑪2:6).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, ”與神同行”這句話 不僅僅含有敬虔生活的意思, 也指
與神有特別超自然的接觸. 這是說到以諾和挪亞在洪水前的人們中, 從神領受了特殊的啟示; 
這兩個人特別為神所愛, 並從神領受了有關真理的啟示.  
 以諾僅僅活了365歲, 還不到他支派人們壽命的一半, 他就被神用直接, 但超自然的作為, 接到
天上去. 在這裏作者用很簡單的話來表明這個事實: “以諾與神同行, 神將他取去, 他就不在世
了” (創5:24). 以諾被神提取, 未見死亡的記載, 也在新約裏被聖靈所默示的話所證實: “以諾因
著信被接去, 不至於
們, 只有兩個人是被神提取而未經死亡, 那就是以諾和以利亞(參王下2:11). 由於以諾與以利
亞的被提升天的事實看來,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說, 在那裏得到與神交通的恢復, 在那裏就有
脫離死亡的拯救.  

 瑪土撒拉是以諾的兒子, 他是聖經記載最長壽的人, 他共活了969歲. 除了他的長壽以外, 聖經並沒
有記載什麼特別有關他的事. 但有一件事值得提到的就是, 如果所有壽命年數的數目都照字面計
算的話, 那麼瑪土撒拉就是死於洪水來臨(看下一講講義)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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